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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受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委託，在

2019 年 3 月至 9 月開展「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優勢與局限」的研究，藉此了解

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觀感、取態，以及面對的困難，期能透過提出建議，推動

社會和商界激勵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 

研究方法與對象 

2. 研究小組透過專資會網絡訪問專業人士，3月至 5月進行網上非概率抽樣問卷調查，

收回有效問卷 746 份，4 月至 5 月舉行五場分界別（金融、法律、醫學、工程及建

築）共 38 人的焦點小組訪談。 

問卷調查結果 

能力與意願：參與取向 

參與興趣 

3. 受訪者最感興趣的公共事務崗位相當集中，首選「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和「專業

學會理事、幹事」者，各佔兩成半上下；首選其他崗位者，各不足一成；直言「沒

興趣」者，只佔兩成三。 

4. 受訪者多樂於成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意願均值為 6.52 分；1 意願極高（9–10 分）

者，高達兩成二，意願在尺度中點以下者，只佔一成八。 

5. 受訪者最感興趣的公共事務範疇相當廣泛，「土地及房屋」（17.3%）和「城市發展

及規劃」（17.2%）並列榜首，「政制」（1.7%）居末。 

參與經驗 

6. 四成二受訪者具擔任公共事務崗位的經驗，主要是「專業學會理事、幹事」（30.3%）、

「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16.9%）和「社區組織理事、幹事」（8.8%），具其他經驗

者，比例極低。 

                                                      

1  本調查使用 11 分評分尺度（由 0 至 10 分，尺度中點為 5），分數愈高代表評分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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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訪者於不同類型公眾活動的參與經驗相當分歧，在過去一年，曾參與「義工活動」

者，高達六成；曾參與「公眾或持分者諮詢」、「聯署」和「在媒體發表意見」者，

亦有兩成半至三成半；曾參與「遊行集會」者，不足一成。 

參與能力 

8. 受訪者普遍認同下列個人條件是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能力，按評分均值排

序，依次為：「誠信與操守」（9.26 分）、「社會責任」（8.92 分）、「專業知識與經驗」

（8.52 分）、「領導與分析能力」（8.42 分）、「人際網絡」（8.05 分）、「創意與創新能

力」（7.92 分）、「熟悉政府與政治」（7.78 分）。 

能力與意願：參與準備 

信息資源 

9. 大部分受訪者都從不同信息渠道接收公共事務資訊，但頻率有一定差異：透過「大

眾傳媒」和「社交媒體」者，約六成半是每日最少一次；透過「人際網絡」者，相

關比例不足四成半。 

時間資源 

10. 七成受訪者表示有可支配時間參與公共事務，但以短時間者居多：每周五小時以下

和每周五至十小時者，各約佔三成；每周十小時以上者，不足一成。 

參與動機 

11. 吸引受訪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集中在「個人原因」（如提升地位、累積人脈、實

現抱負、有歸屬感，47.7%）、「工作原因」（如有助事業或專業發展、公司鼓勵，39.5%）

和「社會及政府原因」（如協助政府施政、改善社會，38.2%）；只有少數回答「公職

原因」（如公職薪津吸引、有影響力，13.1%）和「家庭原因」（如家人鼓勵，4.3%）。 

12. 阻礙受訪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與吸引參與的原因截然有別，依次為：「工作原

因」（如工時長、壓力大、專心事業、公司不支持，49.9%）、「家庭原因」（如照顧家

庭、家人反對，24.1%）、「個人原因」（如阻礙個人興趣、沒能力或興趣，17.0%）、

「社會及政府原因」（如不認同政府、現況難改、不認識參與渠道，15.4%）、「公職

原因」（如耗時、不定時、回報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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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 

13. 受訪者多自覺勝任公共事務崗位，評估均值為 6.65 分；自我評估能力極高（9–10

分）者，高於兩成，低於尺度中點者，僅佔一成半。 

能力與意願：政治立場 

政治傾向 

14. 具政治傾向的受訪者僅過半數，並較集中於政治光譜的右端和中間（「建制派」26.0%，

「中間派」16.9%），光譜左端的支持者不足一成（「泛民主派」6.3%，「本土派」1.3%）。 

機會與途徑：政府支持 

整體評價 

15. 受訪者雖傾向認同政府支持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但評分均值只有 5.98 分；高度

評價（9–10 分）者不足一成，負面評價者約佔兩成。 

支持措施 

16. 對於五項有可能鼓勵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政府措施，受訪者多認為對自己的激

勵作用有限，認同措施有效的比例依次為：「鼓勵專業機構將參與公職列入持續專

業發展的認可範疇」（56.0%）、「宣傳推廣參與渠道」（27.2%）、「提高公共事務崗位

的薪津」（22.4%）、「提高公共事務崗位的權力」（21.5%）、「設立網上參與渠道」

（16.9%）。 

17. 對於六項有可能協助僱主鼓勵僱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政府措施，受訪者的評價全面偏

低，認同措施有效的比例依次為：「為僱主提供經濟誘因」（41.7%）、「鼓勵建立僱

員參與公共事務的公司文化」（34.0%）、「為企業提供參與指引」（28.9%）、「向企業

推廣參與公共事務的價值」（25.4%）、「表彰模範僱主」（20.9%）、「定期向僱主說明

僱員參與情況」（5.5%）。 

措施評價 

18. 對於五項政府為增加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機會而推出的措施，受訪者雖傾向認同有助

鼓勵年輕專業人士，但評分均值不高，依次為：「設立公共事務論壇網上平台」（6.44

分）、「推行青年大使計劃」（6.29 分）、「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6.25 分）、「成立政

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6.17 分）、「推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6.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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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對於六項有可能培育專業人士成為政治人才的政府措施，受訪者傾向認同六項措施

都有助培育專業人士，按評分均值排序，依次為：「增加公共事務崗位」（7.31 分）、

「提供政府部門實習和借調機會」（7.29 分）、「提供合適導師或夥伴」（7.16 分）、

「資助修讀公共行政課程」（6.96 分）、「成立政治人才培訓機構」（6.84 分）、「舉辦

公共事務參與工作坊」（6.57 分）。 

機會與途徑：僱主支持 

整體評價 

20. 受訪者雖傾向認同其僱主支持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但評分均值為 6.14 分；高度

評價（9–10 分）者不足一成半，負面評價者亦接近兩成。 

支持措施 

21. 對於四項有可能鼓勵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公司措施，受訪者多認為對自己的激

勵作用有限，認同措施有效的比例依次為：「推行彈性工作時間」（59.3%）、「提供

公共社會服務年假」（42.3%）、「有助評該、升遷」（32.8%）、「推行五天工作周」（18.4%）。 

關注重點 

22. 受訪者對僱主為何支持僱員參與公共事務缺乏共識，沒有一項原因取得過半數的認

同，依次為：「改善機構公眾形象」（49.7%）、「實踐機構社會責任」（44.3%）、「加

強機構與政府關係」（43.2%）、「協助僱員事業、專業發展」（27.1%）。 

23. 受訪者對僱主不支持僱員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則較集中於「阻礙日常營運」（67.9%）

和「擔心政治敏感」（53.3%）；然而，只有少數受訪者認同「與公司業務無關」（35.6%）

和「阻礙僱員事業、專業發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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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訪談所得 

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優勢 

24. 金融界專業人士的優勢包括：具備專業操守、專業知識，獨立思考和數據分析的能

力出眾。 

25. 法律界專業人士的優勢包括：具備確保程序公義的專業知識，較易獲邀加入有關上

訴、訴訟、法律改革的委員會。 

26. 醫學界專業人士的優勢包括：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工作時間較具彈性、對醫療公共

政策認識較深。 

27. 工程界專業人士的優勢包括：擁有專業知識、長於理性分析，能協助政府向公眾闡

釋公共工程項目，亦能提供工程方面的社會服務。 

28. 建築界專業人士的優勢包括：具備專業操守、專業知識、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對

工作堅持高標準和嚴要求。 

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阻礙 

29. 金融界專業人士表達的阻礙包括：工時長、必須隨時候命、經常離港公幹、請假困

難、績效壓力沉重；年輕會計師和會計師行員工的困難尤甚。 

30. 法律界專業人士表達的阻礙包括：缺乏時間（工時長和「賣時間」的行業生態）、必

須隨時候命、缺乏公司支持（如不把義務法律服務計算在收費工作時數）；華資律師

行和華人管理層對初級律師參與公共事務的支持相對較低，年輕律師尤其缺乏擔任

公職的資歷和人脈。 

31. 醫學界專業人士表達的阻礙包括：付出參與代價（私人執業「手停口停」的行業生

態）、診治工作須親自處理、工作量大、能力偏重於醫護範圍、不諳政治、參與公共

事務的圈子偏小和不夠開放。 

32. 工程界專業人士表達的阻礙包括：工時長且不固定、缺乏公司支持（「公司利益優

先」的價值取向，和中層主管傾向不支持員工參與公共事務）、參與機會不均；初級

工程師既承受較大的工作和專業雙重壓力，亦獲得較少的公司支持和參與機會。 

33. 建築界專業人士表達的阻礙包括：工時長、付出參與代價（較低的加薪幅度和獎金）、

缺乏公司支持、參與機會不足；威權式的僱主尤其不鼓勵僱員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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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34. 基於受訪專業人士在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訪談所表達的觀感與意向，本研究提出包

括政府、僱主及業界三個層面的方向性政策建議，以供參考。 

政府層面：優化公共事務參與的政策與措施 

35. 建議一：增加及推廣明確的參與渠道。以公開招募方式羅致諮詢架構成員；安排具

彈性的公共事務參與形式。 

36. 建議二：改善遴選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機制。公開遴選諮詢架構成員的制度和範

疇；增加和制度化專業團體推薦諮詢架構成員人選的名額。 

37. 建議三：破除諮詢及法定組織乃「橡皮圖章」的成見。增加諮詢及法定組織的議政

空間、透明度；加強委員的角色；盡量採納委員尤其年輕委員的意見。 

38. 建議四：減輕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的代價。諮詢及法定組織安排在非辦公時間開會，

以減輕對委員正常工作的負面影響。 

39. 建議五：增加人才參與公共事務相關職位的經濟誘因。以項目撥款形式支持民間智

庫、專業團體及有志青年撰寫政策報告。 

政府層面：優化培育政治人才的政策與措施 

40. 建議六：改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的制度安排。推行計劃至所有政府諮詢委員會；放

寬年齡上限至 40 或 45 歲；以互動式的「茶聚」方式甄選申請者。 

41. 建議七：諮詢及法定組織增設屬下青年委員會。挑選委員的標準，應保持最低門檻

和平等機會。 

42. 建議八：制訂青年委員定期輪調制度。制訂諮詢及法定組織青年委員定期輪調制度，

例如兩年一調。 

43. 建議九：推廣政府部門借調與實習計劃。推動本地以至境外政府部門借調與實習計

劃；成立統籌單位以爭取與協商各個專業領域的名額；建立網上資料庫供專業人士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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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層面：優化僱主鼓勵僱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政策 

44. 建議十：改善公司管治原則。採納企業社會責任，以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為企業管治原則與發展方針，並鼓勵專業僱員與公司攜手積極履行。 

45. 建議十一：增設公共事務假期。按年計算僱員參與公共事務的總時數，根據既定比

率和上限換算為假期。 

業界層面：優化專業團體鼓勵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政策 

46. 建議十二：確立公共事務參與的價值。將參與公共事務納入所有專業團體持續專業

發展的認可範疇。 

47. 建議十三：增設觀察員制度。為有志參與公共事務的年輕專業人士，提供列席旁聽

學習的機會。 


